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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89_E6_9C_BA_E5_c36_330310.htm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

强公安机关作风建设，提高公安机关窗口单位的工作质量和

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

人民警察内务条令》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

定所称“窗口单位”，是指各级公安机关值班室、接待室，

交警队、刑警队、巡警队、派出所、车管所，出入境管理办

证室、边防检查站执勤现场、信访办、办证中心以及其他直

接面向社会，接待和服务群众的单位。 第三条 窗口单位接待

和服务群众，必须坚持依法、公开、公正，便民、利民和务

实、高效的原则，严格执法，热情服务。 第四条 在便民服务

设施上，窗口单位应当做到： （一）昼夜服务群众的窗口单

位应当设置指示灯箱或警示红灯、公开电话号码；其他窗口

单位应当在醒目地点、位置设置指示标牌。 （二）在接待场

所设立警民联系箱（簿）、意见簿，提供办事指南，公布上

下班时间和报警、咨询、监督电话，有条件的单位应设置触

摸式显示屏服务指南，便利群众办事、救助和反映情况、问

题。 （三）根据需要和条件设置供群众使用的桌椅、纸张、

笔墨，饮水设施以及其他相应的服务设施，并保持完好有效

。 （四）接待、服务场所的提示标志醒目，环境卫生整洁，

内务管理井然有序。 （五）城市和城镇派出所办公服务场所

与民警休息室应当分设；其他单位也应创造条件逐步分设。 

第五条 窗口单位必须建立和实行以下制度： （一）警务公开

制度。依法公开窗口单位的工作职责、执法依据、办事程序



、法定时限、收费标准、监督方式以及其他相关内容，主动

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议。 （二）首接责任制度。接待群众报

警、求助、咨询及外来办公、办事人员的首位民警，对属于

职责内的事应当及时办理；对不属于自己管辖或职责以外的

事，应当先行受理，做好接待记录，及时移交有关部门和人

员办理，并向群众说明情况。 第六条 昼夜服务群众的窗口单

位和其他窗口单位的工作时间，应当确定民警专人负责接待

工作，不得出现空岗或由非警务人员替代。窗口单位的民警

在工作期间必须按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规定着

装上岗，做到警容严整，举止端庄，精神饱满。 第七条 在服

务行为上，窗口单位及其民警应当做到： （一）接待群众态

度热情，语言文明，举止得体，执法、服务规范。 （二）严

格依法办事，提高工作效率，严格执行有关办事时限的规定

。对符合法律规定、手续齐全的，应当当场办结；手续不全

的，应当指导群众完备手续；对依法不能办理的，应当向群

众说明原因。 （三）严格按照法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

严格执行有关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严格执行

票据的管理和使用制度。 （四）严格遵守警务工作纪律和有

关廉洁自律的规定。 第八条 窗口单位的民警不得有下列行为

： （一）对待群众作风粗暴，态度冷漠，语言生硬，行为蛮

横，办事推诿、拖拉，刁难群众； （二）工作时间从事与工

作无关的活动； （三）工作时间或工作之前饮酒，或在接待

场所、执勤期间吸烟、饮食、闲聊、进行娱乐活动等影响工

作形象和工作环境的行为； （四）向服务对象及其代理人托

办私事； （五）接受服务对象及其代理人请客送礼； （六）

向服务对象及其代理人敲诈勒索或者索取、收受贿赂； （七



）违法实施处罚或者收取费用； （八）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不依法履行义务； （九）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第九条 各级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窗口单位工作考评制度，加强对窗口单位

工作的管理指导和监督检查。年度考评应当与日常考核相结

合，考评结果作为对窗口单位及其民警进行奖惩的依据。对

执法服务好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表彰奖励；对执法服务差

的应当予以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并取消年度内评优受

奖资格。 第十条 窗口单位及其民警违反本规定，情节轻微的

，应当给予批评教育并当场纠正；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督察条例》《公安

机关人民警察辞退办法》《公安部五条禁令》等有关规定，

给予相应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